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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官绅在地方防卫中对民间势力的整合

——以太平天国运动下的徽州团练为例
1

舒满君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道光末年，花会赌博传入徽州并盛行一时。咸丰三年（1853），大平军初扰徽州，迫于形势，官府

将花会党徒招募为团练勇丁，欲以花会之利养团练之勇。徽州官绅由此分裂为支持和反对的两派。而后“徽州暂隶

浙江”之议起，两任浙江巡抚均持“接防不接饷”之态度，对花会团勇善加利用。争议之下，徽州各县团练效果不

一，筹防局面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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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1853）至咸丰五年（1855）五月是徽州筹办团练和劝饷的初期，本文的讨论亦集中于此时期。这一时期徽州当

地官员屡有变化，首先督办团练和筹饷事宜的徽州知府达秀在咸丰四年（1854）六月病故，后有安徽学政沈祖懋、接任知府恩

禧及歙县知县刘毓敏等人督办，捐局林立，团练尚未形成气候。达秀任上发生的团练与花会党徒的牵连及其影响，持续至战争

末期。笔者利用清实录、奏折、地方志、族谱、时人文集、笔记以及民间文书等资料，特别是尚未被学界使用的休宁士绅余本

愚的《十华小筑诗钞》中的内容，以官绅关系为视角，从花会与团练的关系入手，展开对太平军扰徽初期徽州筹防情况的分析，

试图揭示其中不为人知的诸多层面。

关于徽州的团练过程、组织方式及其影响，郑小春已经进行了一些梳理，大致罗列出徽州团练的基本情况，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郑文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各县不同时期的方志，有同治《祁门县志》、民国《歙县志》、同治《黟县三志》、光绪以及

民国《婺源县志》，1998版《绩溪县志》以及《凤山笔记》《歙事闲谭》《徽难哀音》等。郑氏文中对绩溪团练的情况采信 1998

年版《绩溪县志》的记载，时段靠后且有不实之处，绩溪的团练情况可利用的资料尚有《介夫年谱》和汪士铎的《乙丙日记》[1]。

郑小春、冯剑辉也有文章对太平天国前后徽州社会进行描述[2]，重点皆在于对史实的厘清。

一、花会的起源与传播

卞利对明清时期徽州赌博风气以及上至官府下至民间禁赌行为已有较多概述和分析，胡建芳利用《陶甓公牍》讨论了清末

徽州的赌气，可见赌博现象在明清徽州并不罕见[3]。不过，大规模平民参与式的赌博活动应该是在道光后期花会传入之后，此时

当为徽州赌风最盛之时。花会是一种“本小利多”“老少皆宜”几近搜刮地皮似的赌博行为，这种赌博形式在徽州乡村蔚然成

风一方面表现出社会风气的转变——一种畸形的乡村社会民众组织形成，另一方面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乡村社会的资金流向。

咸丰年间，花会一度被徽州知府达秀禁止，后由于太平天国战争兴起，花会因其独有的组织及筹集资本能力，被地方士绅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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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团练的名义再度开启。

花会的发源地有福建和浙江黄岩两种说法。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年间福建便有大规模的花会聚众赌博
[4]
。清代福建的花

会聚赌十分盛行，从沿海至山区无不有之。以厦门地区为例，乾隆《马巷厅志》称：“近日开卖花会，起于南安，沿及三里，

妇女穉子奔趋若鹜，尤当严禁，以防其流。”[5]至道光年间，“厦门三尺孩提即解赌，惟花会贻毒更深。人利其偿数十倍，虽深

闺妇女亦有圆梦扶鸾，托人寄压者。灯光咒声终夜喃喃，其流弊不可胜言。”该修志之人声称：“闽中甚盛，厦门亦间有之。”
[6]道光三十年（1850），位于武夷山区的浦城县亦有花会聚赌，时任浦城县令赵印川还曾对此采取过措施[7]。浦城县的花会被扑

灭后，此聚赌窝点转移至南部的建宁、邵武地区。

“花会”源自浙江黄岩一说大约出自《清稗类钞》，其载“道光间，浙江之黄岩盛行花会，书三十四古人名，任取一名，

纳筒中，悬之梁间。人于三十四名中，自认一名，各注钱数，投入柜中。如所认适合筒中之名，则主者如所注钱数，加三十倍

酬之，其下则以次递减，至百金数十金不等，往往有以数十钱而得数百金者。其后流入广东，而其法异矣。”[8]因为花会赌博赔

率大、本钱与规模可大可小以及走街串巷的组织模式，男女老幼、目不识丁之人，但凡手有余钱皆可参与，这些特点使得花会

迅速传播，广东、福建、安徽、浙江、江苏、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无不有之，组织形式大同小异，甚至有专门读物——《致

富全书》在民间流传
[9]
。

徽州的花会自福建传播而来，道光末年开始在徽州盛行。王茂荫[徽州府歙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咸丰三年（1853）

任户部右侍郎。]认为花会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传人歙县的，道光三十年（1850）徽州知府达秀查禁之[10]109。徽州花会的组

织形式、流行程度在《异辞录》上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道光之末，起于绩而盛于歙，山村水竭设坛场，聚游手。隐屏而为之

报信者，谓之‘走水’，交弛于道，数十里内，呼吸通也。徽人嗜利，自士大夫至乡民，靡不染其习。妇女在深闺，凭走水代

射，或暮夜祈灵于淫昏之鬼。”
[11]13

与福建妇孺参与赌博情形类似，徽州妇女亦通过一种叫作“走水”的方式，通过中间代理人

参与赌博活动。“走水”则以传递信息，代为下注为生意，赌博活动亦由于这一人群的存在而遍及乡村。这种形式的赌博间接

推动了乡民——走水（代理人）——赌场这一间接的民间小额资本的双向流动链条。通过这个链条，赌场以化零为整、积少成

多的方法获得乡村社会的富余资金，而以分彩的方式将总金额中的一部分返还民间。对组织者而言，开花会是只赚不赔的买卖。

对于中彩者，以小博大，获利二三十倍。对于未中的大多数，则为丰厚的赔率所蛊惑，被中彩者的传奇所吸引，以及屡次投入

想要扳回一成的意念所驱使，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二、争议下的花会与团练

绩溪县有一吴定洲，在各类文献中又以吴老明、吴老铭、吴老鸣、吴曰富、吴玉富等名出现，居歙县北乡，以修水碓为业。

道光末年，吴定洲组织的花会规模十分庞大，史称“与其徒为花会之戏，有众数千。”[12]128据《异辞录》记载：“（吴定洲）自

名豪健，不吝于财。棍猾附之，穷困之士亦从之。惟绅富之悭鄙，不能饬其子弟妇女者，疾之如謦，扬言其谋逆，于是郡守达

秀擒之而置之狱。”[11]14吴定洲聚众赌博的行为引来部分士绅和富商的不满，将其以谋逆告发至徽州知府达秀处，并被达秀捉拿

置于狱中。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势头正猛，攻城略地，各地团练纷起。是时，太平军已初扰祁门[13]294，徽州知府达秀饬六县兴办

团练[14]，并召程枚功出资办团练[12]128，在歙县设置守险、守望两局[15]375。但是时太平军士气高昂，在外亦多有太平军欲犯皖南的

传闻[16]227，于是便有人进言知府达秀请求启用吴定洲。潭渡人黄崇惺则称有诸生建言：“徽人志气不奇，又不习战斗，无帅之者，

莫可使也，必得众心如定洲者。诚贳其罪，使招其旧众，旬日可数千人，且不费公家之饷。”[12]128所谓不费公家之饷的前提是重

启“花会”，“其军费皆取之于花会抽丰，以为军实”[16]227，或称公费取于花会；不足则协取富人之财[12]128。此诸生或为潘氏，

据称当时有名叫潘学陶者，以全家具保，请知府达秀启用吴定洲[11]14，咸丰五年歙县无名氏所称“小子潘生”[17]152 可佐证，王茂

荫更是直指此人乃潘炳照，王的奏折中对此事记载颇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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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廪生潘炳照原名杭恩，因迭有控告遂更今名，素夤缘与李门丁结为兄弟。见安省失守，花会渐开，遂说该府以开花会可

以敛钱招勇，有事可用。该府信之，而潘炳照与改行之吴日富，招揽无籍之人，大书义练局为名，而实以开赌场。于是闻风起

者数十处，咸属焉而收其利
[18]211

。

由上可知当时确有当地士绅向达秀表达了启用吴定洲同时重开花会，以花会之利养团练之勇这“一举两得”的建议。达秀

可能亦考虑到募勇团练颇费饷银，事不易办，便将吴定洲从狱中请出，裁守险、守望两局，设义练局，并令吴定洲组织团练。

达秀重新启用吴定洲的举措，在徽州当地士绅以及在外徽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有如王茂荫的强烈反对之音，亦有赞许之言，

褒贬不一。时夥县人黄德华有诗云：

驾驭有雄才，恩威两道该。曹华能用盗，马燧自捐财。

果当如罴选，休将养虎猜。功名来箭底，看尔锦衣回[19]。

这诗中“驾驭有雄才，恩威两道该”指的是达秀，从该诗来看，黄德华对达秀此举颇有赞许，同时对招花会之人进行团练

还是抱有期待的。许承尧认为，是时舍此亦无他策
[15]375

，是无奈之举。棠樾人鲍宗轼则出私财，“养战士二百人，驻西干，亲训

练之，不与义练合”[12]128，可见其不愿与吴定洲为伍。另据《异辞录》：“吴出狱，即号召其人数千，成军出御，驱寇出羊栈岭，

有功，镑稍戢，然花鼓会不能禁也。”[11]14

王茂荫坚决反对利用花会党徒办理团练之事，在徽州本地确有禁止花会的行动，同时也出现了花会党徒转为土匪的情况。

休宁士绅余本愚当时在籍，与休宁知县唐宝昌“交最深”[20]，在他的《十华小筑诗钞》中有《邑侯唐协臣太守殉节诗（并序）》，

称休宁县知县唐宝昌咸丰四年（1854）莅任时，休宁当地土匪遍地，民不聊生，唐宝昌有“捕杀至一百余人”
[20]
的措施，而在

《杂兵谣（并序）》中，又有“逮花蛊会案发，经唐令诛戮一百八十余人”[20]之语，说明此时确有花会党徒勾结土匪及太平军。

现存的咸丰五年（1855）休宁县令唐宝昌曾下令严拿花会党徒的告示，其内容亦可为证：

特授休宁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唐为严拿花灯蛊事：照得休境叠遭蹂躏，皆由花灯直招集土匪，勾通逆党所致。前经查办

在案。近闻匪徒怙恶，胆敢复开，除饬差勇严拿外，合亟再谕城乡人等知悉：倘有匪徒开设，地方能擒送正法者，赏钱二十千；

斩献首级者，赏钱十千；窝藏开设，容留住宿者，棚厂烧毁，房屋地址变价充公，屋东地主严行治罪；保捕徇隐，族长总甲左

右邻舍，不即举报者，提究家长，纵令子弟往赌者，一并重惩。本县言出法随，决不宽贷。凛遵，特示。

咸丰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示
[2l]

休宁知县唐宝昌在任上严令禁止开设花会，唐宝昌抑或因此得到了王茂荫的举荐[10]133。除了徽州各级官员禁止花会的举动以

外，现存资料中甚至有太平军首领在咸丰五年（1855）占领徽州府衙之后张贴的禁止花会聚赌告示[22]。至咸丰八年（1858）十

月安徽巡抚翁同龢上折再次参奏[23]，张芾仍在徽州对花会力为禁止[24]。

徽州时人和后世均将花会与太平天国战争相联系，以为花会兴起是世风日下之表象，是战争产生的预兆，“福建刀兵响，

徽宁作战场”这一俗语的流行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后世的印象多是在时人的不断表述和认可中形成的，这种印象首先一般是

当地士绅达成的共识。通过分析徽州官绅对花会的态度，可以发现彼时此群体已分裂成以王茂荫为首的大声疾呼必须力禁花会

的一派，和以潘炳照为首的主张利用花会办理团练的一派。

咸丰八年（1858），王茂荫在致友人的书信中指出，徽州的花会党徒曾在青阳、石台等地为乱，其人以潘炳照、李琢堂、

汪芷庵为首，另有江澳、徐廷鉴、曹思模、叶希杰、鲍宗轼[18]211等人。其中，李琢堂即上文所谓为达秀门丁，汪芷庵为沈祖懋门

生，曹思模或为曹恩谟之误，他是雄村曹氏，咸丰举人。鲍宗轼乃棠樾鲍氏，贡生。徐廷鉴，道光二十四年举人。曹恩谟、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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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轼二人均有在乡办团练之举，黄崇惺甚至认为鲍宗轼至青阳劝捐乃立功之表现[12]128。吴定洲、曹恩谟、鲍宗轼三人在张芾驻徽

后均立有战功。

不过，争议归争议，事实仍事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两点是必须考虑的：首先，花会人员背景复杂，是时徽州亦是充斥

着各处兵勇，人流混杂，善恶不一，不能一概而论；其次，如果将花会党徒视为一股较大的地方势力，在太平天国战争这一特

殊时期，应该谨慎处理。作为旁观者的浙江巡抚黄宗汉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股花会党徒若不被清政府收编，又如何确

保他们不投靠太平军、土匪而额外树敌，此说亦不无道理。特殊时期，用人恰当与否确实不能只从经验出发。黄宗汉如此论述

乃自徽州暂隶浙江之议中引申而来，徽州暂隶浙江管辖之议继续揭露出徽州官绅之不和。

三、浙抚眼中的官绅不和

咸丰四年（1854），王茂荫上了两个对徽州时局十分紧要的折子，分别是四月初六的《请将徽州暂隶浙江折》和六月十三

的《论徽州续捐局扰害折》，前折关系徽州隶属关系的转变，后一折则关系徽州本地的团练情形，两折对咸丰四、五年徽州的

防堵形势以及此后的筹防局面皆有重要影响，徽州花会之事亦随之“直达天听”。此二折咸丰帝均着浙江巡抚处理，故而在浙

江巡抚黄宗汉、何桂清的奏折和书信中均反映出当时王茂荫一派对花会及劝捐之事的穷追不舍，亦从浙江巡抚的角度反映出徽

州官绅关系之势同水火。

王茂荫时任户部侍郎，后调兵部侍郎。道光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848-1850），王茂荫丁父忧在家，与本地士绅多有互动往

来，诸如会同邑绅造祠建坊之类[18]105。回京之后，王仍与当地士绅保持书信往来，对皖省尤其是徽州防堵事宜十分关心。比如咸

丰三年（1853）八月二十二日王茂荫上的《请饬徽州知府驰赴婺源防堵折》中提道：“本年自春以来，臣叠以此意致在籍绅士，

江西有警，务请本府赴婺源、祁门督办团练防御。”
[10]74

咸丰四年（1854）二月黄宗汉亦称：“伊之家于二月间寄了许多信到京，

由浙局发者。”[25]115

咸丰三年（1853）安徽省城安庆被太平军攻陷后，省城暂迁庐州，庐州距徽、宁、广较远，迫于战事，信息阻隔。咸丰四

年（1854）四月初六日，王茂荫上《请将徽州暂隶浙江折》，此奏折从战争形势、地理环境以及保浙的重要性三方面论述了将

徽州暂时划归浙江省管辖的必要。希望将徽州府暂归浙江省管辖，称徽州为浙省西路门户，在饷需紧急之时保住浙江这一地之

财赋显得尤为迫切[10]106，“徽浙互防”应是当时徽州本地士绅的主流观点，夥县人王朝佐有《徽浙互访议》一文可佐证[26]573，王

茂荫的防堵思想在徽州本地及咸丰帝处均颇有分量。

在该奏折的结尾处，王茂荫还提及徽州劝捐一事，该年六月中旬王氏再次就此事上《论徽州续捐局扰害折》，并参当时的

徽州知府达秀。两折前后关联，所涉徽州劝捐事宜十分详细，例如其中有关民捐、盐斤加价、存典公项等项，其银钱数字无一

不细细罗列。王茂荫时正在北京，不可能完全掌握远在徽州的劝捐情况。合理的解释是王茂荫此折的内容来源于部分徽州在籍

士绅，这部分士绅的意见在当地被湮没或者掩盖，只好以书信告知王茂荫，由王茂荫代为发声，上达天听。

王茂荫扰害一折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咸丰三年（1853）之捐输款项被人冒销，请查核；第二，徽州知府达秀用人有误

（潘炳照、吴定洲、门丁李氏），将花会党徒转为义练勇丁，对外不能防堵，对内多有扰累，并开续捐局劝捐，按户诛求。地

方团练防堵及劝捐的组织需要公正之才，不称职的官员及绅矜应予以查办。王茂荫前后两折成功引起了咸丰帝的重视，并于随

后给予喻示，着浙江巡抚派人赴徽州查办[23]。是时浙江巡抚为黄宗汉，在此期间王茂荫亦曾多次致函黄宗汉，请求黄处理潘炳

照及门丁李氏[18]211，黄宗汉对此事的覆奏在咸丰四年（1854）十二月下旬。

黄宗汉的覆奏折[27]十分冗长，对王茂荫所举各款各项一一进行回应。针对徽州知府达秀用人不当问题，黄的回应是达秀已

经于咸丰四年（1854）六月病故，门丁李氏亦已不在府城。黄亦于九月面提潘炳照及门丁李氏，但由于诸事皆由达秀经手，达

秀之死导致款项难以查清。黄宗汉强调达秀在徽州任上的防堵事宜并非全无作为（祁门县防守中的作用），达秀死后徽州筹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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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防务无人督办，其先派徐荣率浙江籍兵勇赴徽州驻防，此后其又将徽州的筹饷事务先后交诸前来提饷之张印塘、歙县知县刘

毓敏及安徽学政沈祖懋、徽州知府恩禧办理。自安徽学政、徽州知府及歙县知县陆续到任后，有关筹饷督防之事情皆由此三人

与黄宗汉协同商定，劝捐之总局、分局分别令各知县及士绅协同办理，防务令潘炳照办理。

针对徽州府暂归浙江管辖这一建议，黄宗汉并不想全盘接手，但经此一事，黄已经介入徽防及筹饷相关事务，亦不能全身

而退，只能以浙抚与安徽学政协同商定的形式进行处理。值得注意的是，咸丰五年（1855）四月，沈祖懋亦奏请将徽州府“暂

归浙江管辖”，咸丰帝的答复是：“尚有窒碍之处，汝未深悉，前据何桂清所奏，已允其请仍归浙经理，与管辖无异”[23]。这

其中不可深悉的原因大概在于饷需，若将徽州隶属浙江，浙抚不仅要接手防务，还需提供饷银。守徽即为保浙，从守土出发浙

府尚愿接盘，但饷需是无底洞，黄宗汉最后指出，徽、宁捐输不踊跃，饷需浙省已协解十万余两，但往后难以为继。

黄宗汉不仅没有按照王茂荫的建议彻查咸丰三年捐输款项去向之事，也没有将潘炳照、吴定洲进行处罚，只是简单地面询

和耳提面命，并仍然让二人参与团练及筹饷事宜。黄的回复及处理方法显然不能令王茂荫满意，这一点在王茂荫的相关书信中

亦有揭露[18]211。然而，此时正值黄宗汉初授四川总督，不久便奔赴新任，王即使不满意亦无可奈何。不过王茂荫并未罢休，徽州

的防务亦日见紧急。

在王茂荫与黄宗汉的文书往来及奏议期间，徽州的战争形势已经出现一些变化，先是咸丰四年（1854）一二月间太平军屡

至祁门，扰夥县，四月复至祁门，徽州此时尚未有驻兵，仅有知府达秀率团练抵御。五月，浙江巡抚黄宗汉始派徐荣带兵勇赴

徽，后周天受、江长贵、邓绍良带兵进驻，徽州防务日渐紧急。六月徽州知府达秀病故，安徽学政沈祖懋、知府恩禧及歙县知

县刘毓敏先后到任。

咸丰四年（1854）六月至咸丰五年（1855）五月是沈祖懋主持徽州防务。咸丰五年（1855）的一月至三月，太平军从青阳

过石埭入徽，一路高歌猛进，先后攻占黟县、歙县县城，府、县均陷，周天受、江长贵、徐荣均不能敌，徐荣战死。二月徽州

府、歙县陷落之时，学政沈祖懋及歙县知县恩禧皆逃往浙江，三月方才返回，彼时避居绩溪的汪士铎在日记中对此事有详细记

载：

“时学政沈祖懋、本府恩禧及一切官皆早遯，城中人亦空，贼遂入城……二月十一日，贼驻婺源，三月十五日整队往江西。

三月初一日，沈祖懋、恩禧自浙归于其署，扬扬如平时，又将苛敛吾民，藉口养乡勇以自肥矣。二十日，闻城中人户皆回如故，

城陷时尚有捐银万余两，沈与诸董分为盘费，沈得数千金，路为舆夫所挟制，用去数十金云。”[28]

汪士铎认为沈祖懋、恩禧二人均为携捐银逃跑，此事连带出沈祖懋在徽劝捐的乱象，汪士铎对此嗤之以鼻，这一切很快也

为王茂荫所知晓。咸丰五年（1855）六月二十八日，此时接任浙江巡抚的何桂清已经到任，王茂荫便再次上《论徽州练局积弊

折》进行弹劾，试图将前次所奏劝捐银钱事宜及至近日沈祖懋纵容练局勒捐等新账老账一并清算，在前后两个关于徽州练局的

折子中，王茂荫详细陈奏了他所了解的咸丰三年（1853）、四年（1854）徽州劝捐筹饷情况：

咸丰三年（1853）：

“乃近闻上年民捐之钱，批有九万，已交齐者七万余串；又公议合郡盐斤加价归公，收费二万有余；又提取存典公项，亦

有数万，统计不下十数万。”[10]109

咸丰四年（1854）：

“四年春，义练勇局出而再捐，又收数万串，秋后学政饬各县捐输，又收十万余串。各货捐厘七千余串，茶引捐厘银数百

两，府库存银三万两，惠济堂银数万两，乡试卷烛银数千两。此外，尚有提取各项存典本银，各邑所收钱粮，各邑捐输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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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浙省与建德协借银两未详数目，统计以钱合算，总不下七八十万串。”[10]130

除了上引所称充饷金额以外，王茂荫还提到安徽学政沈祖懋在徽设有筹饷局并在街口设卡抽厘的情况。此折较上折更为详

细，对徽州府城中发生的种种事宜了若指掌，参与人物姓名清晰可见，诸如：“时库尚存五六千金，署府门丁宋姓拿去二千，

余者库吏杨大昌、礼吏孙培分而携之，皆有书院许良贵目见”。如此详细的记载仿佛置身其事，咸丰帝再次命新任浙江巡抚何

桂清彻查。

王茂荫知何桂清接任浙江巡抚，于咸丰五年（1855）六月多次致信何桂清，希望何桂清彻查此事，何原文称：“王子槐屡

有信来，不过竟听悭吝不出钱之同乡所写之信，专骂从前办理不善，而无如何便善办法。……又云所用之绅皆坏，殊不知一个

好的皆不肯出来，可见写信之人皆背后发议论而已”
[25]12

。何桂清认为王茂荫不过是为不肯捐钱的本地士绅申辩，这一点令何桂

清颇为不满，甚至稍带了一些对徽州士绅及王茂荫的怨恨：“尤可恨者，徽人真寡廉鲜耻，丧尽天良，而王子槐在京，但听怕

出钱、怕出力之言，屡次写信，但谓某绅宜办，某勇宜诛，痛言从前不好，并无一言说到如今要如何办法”[25]14，这给何桂清留

下了徽州官绅不和的印象[25]8。

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何桂清对此事进行了回复，称，侍郎王茂荫奏参前任歙县知县刘毓敏隐存捐款，并安徽学政沈

祖懋信任练首潘炳照糜饷纵练，尚无其事，惟刘毓敏、潘炳照办理均有不合，请分别褫拿核追。奏入，诏如所请。”[30]何显然

还是将此事置于“官绅不和”下理解，潘炳照及刘毓敏皆受到处罚，沈祖懋未有处理。这一系列的弹劾和答复之间，有些事实

难以考证明白，比如捐款的数额及使用情况到底如何，确是一笔糊涂账。王茂荫试图借浙江巡抚的手算个明白，而此两任浙江

巡抚只希望“接防不接饷”，均无意在此事上纠缠。王茂荫似乎仍未放下此事，以至于咸丰六年（1856）四月何桂清奏请饬王

茂荫回籍办理团练捐输事宜[23]，何桂清此举似包含对王茂荫过多插手徽州事务及只说不做的愤怒，此奏咸丰帝亦未准允，只声

言：“张芾虽非皖人，人尚直爽，自应仍责其妥为劝捐，不必更张，所请勿庸议”
[23]

。如此，这一事件终得不了了之，告一段

落。

四、各县团练乱象

这一时期有关徽州团练筹饷情况的记载颇多，诸如：“江汪叶、徐孝廉，一班狼狈；勒民捐，费公项，百万串文。……沈

学台，到徽州，设局筹饷；汪学幕，串义练，暗里沟通。”[17]文中所说的江汪叶三人或既指江澳、汪芷庵、叶希杰，汪学幕更

指出汪芷庵乃学政沈祖懋的幕僚，徐孝廉或为徐廷鉴，此为歙县无名氏所著，暗指以上诸人借团练敛财。士绅借团练为名揽钱

在歙县闹得沸沸扬扬，在绩溪亦如是，从《团练难》一诗中可见一斑[17]，在籍避居的汪士铎对此有更加直白的描写：

“近专以文人司要务，即徽郡招募乡勇防御亦在任之……近因同于闲曹，无所沾润，遂汇缘以领此局，为润身之法，一面

勒揹恐喝土人，以取钱託其名为助饷，暗中各受餽献以高下其身，明则挪移借支乾没入己，一面执塗人市人及惬弱痩怯之书生，

使为乡勇，其初人不愿为，谓其真为乡勇也，继而黠者教之，遂人人乐为，日取青钱三百，继而贼来则皆溃，当其未溃也，此

书生与每人洋银一元以安家，各乡勇佯诺府尊点名，按给诸人皆貌为武壮，应名排队领银而出，此书生方自以为功，谓召丁壮

万余也，不知闻其溃也如之何。”（闻此书生贼未至休宁已逃入浙省寇边，于三月朔復口然来矣。）[28]

绩溪人胡晋柱也证实绩溪县自咸丰三年（1853）二月便在明伦堂设有团练公局，在四乡设分局，并向铺户等收捐以为饷需[29]。

在咸丰五年（1855）初的战役中显现，汪士铎称：“二月十二日，绩溪乡勇尽逃回，以去家不远故也。故岩寺街遂失，其人眉

目间望之皆露伶俐刁诈巧猾之状宜其及也。闻贼于十一日清晨至，围岩镇两头放火，乡勇犹高眠未起（乡勇首领曰鲍宗轼、潘

小桃、吴老鸣，未知是此数字否，其音近此也。）闻杀声始仓皇从街中小巷遯，故陷，此用本地乡勇之鑑也。”[28]可见此时绩

溪的团练还是一帮乌合之众。

是时吴定洲及鲍宗轼所带的歙县团勇亦尚未成气候，不过歙县在籍知府程葆（肇庆知府）办理团练尚有成效，程葆在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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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1855）—二月的战役中曾率领歙县团练攻复府县两城[31]，歙县无名氏亦生动地记录了程葆的此次行动：“陷休城，激出

个，本地绅矜。那绅矜，他本是，忠烈王后；授广东，肇庆府，留办军情。在城中，见事急，大兵未到；出滚单，约百姓，协

助官兵。……肇庆府，率同乡，数万余人。头一阵，杀得那，贼人丧胆；闭城门，不敢出，无物可攻。”
[17]

较之绩溪和歙县，休宁、祁门和黟县的团练情况要稍好一些。休宁县的团练开启较早，咸丰三年（1853）三月知县吴某就

曾张贴告示晓谕乡村照团练章程办理团练[21]。祁门的团练是在知县唐治任上开始的，史称：

“（唐治）治亲临西南北三乡，周视岭隘，督办团练防堵。并率邑绅抵浮梁之港西、陈村，劝谕该处团练与祁联络。又于

民团外募民勇二百名，朝夕训练，以备各岭接应。”[32]

咸丰三年（1853）休宁、黟县、祁门曾有合办团练，经费协济之举，均是由祁门县令唐治从中组织筹划，休宁士绅余本愚

在《十华小筑诗钞》中对三县合办团练有详细记载：

“孙春叔（叔春——笔者注）、惺予两先生为筹防计，命愚携金君星海、振声、云卿、永庆，程君昭远、士火侖先后赴夥

祁合办团务，从祁侯唐鲁公请也。咸丰甲寅（四年）春，贼陷祁门，鲁公赴难死。明年唐侯协臣来宰，吾邑侯粤西人，知兵事，

两先生喜甚，与讲筹防无虚日……如二公筹兵筹饷，惓惓桑梓之情，实足令人兴起。”[20]

夥县、休宁士绅捐款筹办团练的情形在黟县志中亦有详细记载：

“（三年）休宁、祁门、黟合团练，六月朔，黟士王以宽、程绅、余景伊往祁会商团事。九日劝捐，程云翔、云翼、尚陞

锡口等共捐千五百金，阖邑共捐九千余金。十日，知县田荆设局考棚，前抗州知府胡元熙、前礼部郎中余毓祥等董局务，筑碉

于西武岭，前福建参将王翔凌训练勇丁，各乡都分设练局，潜山教谕邵瑩葆赴祁门会口。秋，贼陷浮梁，将薄祁门，邵瑩葆以

舟师驻池滩、到湖，江西安徽交界处也。黟局协济祁门练费银二千两。”[26]453

祁门知县唐治率领休宁、黟县、祁门三县士绅比较有效地展开了团练和筹饷活动，咸丰五年（1855）在太平军进攻县城之

时，上文所见孙叔春、杨惺予在休宁县城办团练，设公局[13]294，二人曾招募散军防守抵抗，二月初四日城破死难徽属六县中，婺

源县团练咸丰五年（1855）以后才开始兴办，时间略晚。整体来看，咸丰五年之前，黟县、祁门、休宁有联合团练，情况稍好，

歙县、绩溪，尤其是绩溪，团练并无太大效果。

结 语

筹防事宜以团练、筹饷两项为重，太平军扰徽之初，徽州特别是歙县，官绅因是否利用花会办理团练一事意见不合，分裂

为支持与反对两派，相互攻讦，反对的一派更是通过王茂荫以花会团练勒捐为名屡屡向朝廷请命，给浙江巡抚施压。在“徽州

暂隶浙江”之议下，前后两任浙江巡抚黄宗汉、何桂清均秉持“接防不接饷”的态度，不愿过多介入和参与徽州饷务，对花会

转团练之吴定洲等人加以用之，对咸丰帝则以“官绅不和”加以打发，王茂荫所谓花会练勇“劝捐勒饷”之事迁延两年，最终

不了了之。表面上看达秀、沈祖懋、吴定洲、潘炳照、王茂荫等人似乎一直处在舆论漩涡之中，浙江巡抚本不欲插手，迫于战

局被卷人争端。细而想之，官绅不和、地方嘈杂的表象下，在如此特殊的战争时期，除了徽州本地官绅之间的龃龉，或许亦暗

含皖浙两省轸域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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